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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6號
被告鄭再由涉嫌在火車上刺死員警案件新聞稿
1、 主文：

鄭再由無罪。並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
2、 本件事實之認定：
被告鄭再由因認遭雇主及友人不公平對待，且懷疑有人要謀害自己，取得自己投保之保險金，認為需要防身，遂於民國108年7 月3日15時30分許，在臺南市小北百貨購買紅柄嫁接刀、水果刀各1支。被告為求讓自己遭友人陷害一事公諸於眾，欲北上找媒體請願，於同日18時9分許，在臺南火車站購買臺南至新營莒光號全票1張，先南下高雄後，又搭乘152車次自強號列車北上，行經新營至後壁間時，為列車長傅至宏發現被告票種不符而要求補票，但遭被告拒絕，傅至宏便要求被告在嘉義火車站下車。待該列車行駛至嘉義站後，因被告並未下車，且由第3車廂往第4車廂移動並咆哮，被害人即警員李承翰獲報後前往處理。被告見被害人身穿警察制服後情緒更激動，被害人於同日20時45分許，以溫和態度勸說被告下車處理並以無線電通報，此時，被告竟基於妨害公務及殺人之犯意，在上開火車第4車廂內，取出藏於褲子口袋內之紅柄嫁接刀，往被害人左腹部刺擊，造成被害人左上腹單一穿刺傷。被害人雖負傷，但見被告持有刀械且列車上尚有眾多旅客，仍奮力以雙手控制被告，待被告遭眾人壓制後始放手。被害人雖緊急送醫急救，仍因左上腹單一穿刺傷而刺破下腔靜脈（破口長1.8公分）及右側結腸繫膜而大量出血死亡。
3、 被告經本院審理後，認定行為時有精神障礙，不能辨識行為違法，依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判決無罪：
1、 被告自90年起，開始前往奇美醫院精神科門診，並於99年被醫生診斷罹有思覺失調症，但被告於106年2月3日看診後即失聯。經本院函詢奇美醫院表示，被告罹患此疾病必須終身服藥控制症狀，停藥將導致病情惡化。可見被告患有思覺失調症，為有精神障礙之人。
2、 被告於案發前2日思覺失調症已發作，妄想遭朋友設計要和被      告女兒一起謀害被告，以詐領保險金，被告並於案發當天搭乘      火車前，陸續前往2處派出所、臺南市政府社會局、保險公司、      議員服務處等地，四處陳述有人要殺他以牟取保險金，希望解      除保險契約等語。但被告認為這些單位無法解決其問題，故最      後搭火車北上，進而發生本件憾事。
3、 被告妄想其被跟蹤、手機被監控，故刻意閃避行蹤，先自臺南      火車站南下前往高雄新左營站，再自該站搭乘臺鐵152車次自      強號欲前往臺北，行為異常。嗣被告在嘉義火車站被列車長要      求下車時，還妄想有人要害他，語無倫次，足認被告精神狀態      極度不穩，嚴重影響其認知及理解能力，隨即持刀刺殺前來處      理之員警。
4、 被告經本院羈押後，嘉義看守所安排醫師給予治療，醫師診斷後認為「被告情緒激躁不安，自言自語，思考不合邏輯，答非所問，被害妄想，關係妄想，現實感不佳，缺乏病識感，給予抗精神病藥物，情緒穩定劑，病患持續接受門診治療，情緒改善，言談較為切題，但被害妄想仍存在，甚至談及妄想內容時，情緒會突然失控，病患目前精神症狀仍明顯須接受完善精神醫療照護」。足證被告行為時，確實患有思覺失調症，且處於發病狀態。
5、 再經本院將被告送至臺中榮總嘉義分院為精神鑑定，亦認：被       告行為時，處於思覺失調症急性發病狀態，且妄想內容與犯案行為有絕對交互關聯，故其犯案行為是受其精神狀態影響所致，已達刑法第19條第1 項因精神障礙而不能辨識行為違法之程度。而鑑定醫師嗣後亦到本院證稱：思覺失調症病人需要終身服藥控制，停藥2年內，幾乎100％會發病，而案發時被告處於急性狀態妄想，加上智力退化理解力差，所以被告已喪失辨識能力。綜上，本院認被告行為時因精神障礙而不能辨識行為違法，無法依據對於周遭之辨識而為行為，故被告於行為時具有刑法第19條第1 項之情形，依法應為無罪之判決。
4、 被告應依刑法第87條規定，令入相當之處所施行監護5年：
被告自認生活壓力沒那麼大，為了省錢、賺錢，自以為症狀情況改善即中斷就診、未規律服藥。實則被告罹患思覺失調症，須終身服用抗精神病藥物控制症狀，停藥將導致病情惡化。依鑑定醫師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罹患精神疾病之病患，病識感、服藥順從性不佳等語，又鑑定報告之結論亦建議可藉由司法要求個案於服刑或監護期滿後一定期間需規律返診及服藥，以加強病患之病識感及服藥順從性，減少其再犯可能性。故本院為降低被告再犯的可能性，避免其反覆發作而危害公共安全，因此依刑法第87條第1項、第3項前段規定，令被告到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即強制就醫），至於監護期間本院則判處法律所定最高上限5年。
5、 若不服本判決，當事人得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提起上訴。

6、 相關法條規定：

1、 刑法第19條第1項：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期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

2、 刑法第87條（第1項）因第十九條第一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第3項）前二項之期間為五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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